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9年度原訴字第7號

原      告  正嚴機器廠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鄭張坐  

訴訟代理人  蔡將葳律師

            鄭敏娟  

0000000000000000

            鄭敏惠  

被      告  郭哲瑋  

            黃富田  

            謝明典  

            王堡境  

            葉家銘  

0000000000000000

            邱鴻全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9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144萬5,986元，及自109年5月29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

三、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48萬2,000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但被告郭哲瑋、王堡境、黃富田、謝明典如以新臺幣144萬

5,986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

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

訴訟以前當然停止。前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

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聲明承受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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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應提出書狀於受訴法院，由法院送達於他造，民事訴訟

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76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正

嚴機器廠有限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原係鄭國在，嗣於本院審理

中變更為鄭張坐，經其於113年8月7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

有聲明承受訴訟狀及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附卷可證（見

本院卷三第217至224頁），經核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

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

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請求被告連帶給付

其新臺幣(下同)158萬8,02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訴狀送達後，

改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其144萬5,986元，及自109年3月31日原

告民事補正狀繕本送達最後一位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三第259頁)。核屬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上揭法條規定，於法並無不

合，應予准許。　

三、被告經合法通知，均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

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

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伊公司以其所有坐落屏東縣○○市○○段000地號土地及其

地上同段126建號加強磚造1層建物（下稱系爭廠房），與被

告曹誠(已經和解)簽立租賃契約，租賃期間自106年12月25

日起至108年12月24日止。詎曹誠明知未向主管機關合法請

領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依法不得從事廢棄物之貯

存、清除、處理業務，竟自107年1月3日起，至107年1月6日

間，以系爭廠房供被告郭哲瑋、王堡境、葉家銘及邱鴻全

（下稱郭哲瑋等4人）傾倒、堆置事業廢棄物，並由被告黃

富田、謝明典駕駛挖土機於現場收集、堆置廢棄物。又被告

郭哲瑋等4人明知從事廢棄物清除業務，應向主管機關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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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機構許可

文件，始得受託清除廢棄物業務，竟與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

之某成年男子共同基於非法清除廢棄物之犯意聯絡，由被告

郭哲瑋等4人分別以拖板車及大貨車，前往彰化縣台61線路

旁某處，將含塑膠粉碎料等一般事業廢棄物裝載於車上後，

再將前開廢棄物載運至系爭廠房堆置，堆置數量高達433.08

公噸。而被告黃富田、謝明典亦未取得廢棄物清除許可文

件，竟分別於107年1月5、6日至系爭廠房駕駛挖土機將上開

廢棄物收集、堆置，而為清除廢棄物之行為。綜上，被告上

開行為致伊公司為清理廢棄物而受有158萬8,027元之損害，

扣除曹誠、黃秋玉、潘羿麟、潘羿睿《上3人為被告潘信宏

(已於112年11月5日死亡)之承受訴訟人》已給付和解金共14

萬2,041元，尚有144萬5,986元之損害，爰依民法第184條第

1項前段及第185條規定提起本訴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連

帶給付原告144萬5,986元，及自民事補正狀繕本送達最後一

位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方面：　

　㈠被告郭哲瑋、王堡境陳稱：伊僅係貨運司機，係因長期配合

之無線電叫車載貨，才載貨至系爭廠房，對於曹誠係違法從

事廢棄物之貯存、清除、處理業務一節並不知情等語置辯，

並聲明：1.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2.如受不利判

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被告黃富田、謝明典陳稱：伊僅係因他人叫車而出車作工，

對於曹誠係違法從事廢棄物之貯存、清除、處理業務一節並

不知情等語置辯，並聲明：1.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

回。2.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

行。

  ㈢被告葉家銘、邱鴻全均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且均未

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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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

任。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人。民法第184條第1項

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及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

件原告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系爭廠房處置計劃書、廢棄

物代清運合約書及現場照片（見本院卷一第39至44、47至55

頁、卷二第211至278頁）。被告王堡境、葉家銘因共同犯非

法清除廢棄物罪，經本院刑事庭以108年度原訴字第51號，

各判處有期徒刑6月；被告郭哲瑋、邱鴻全因犯非法清除廢

棄物罪，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下稱高雄高分院）刑事

庭以109年度原上訴字第52號，分別判處有期徒刑8年及1年4

月，有上開刑事判決在卷足憑，並經本院調卷查明無訛。又

被告邱鴻全對於原告主張之事實，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

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加以爭

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前段準用同條第1項前段規

定，應視同自認，則原告主張之事實，自堪信為實在。

　㈡被告郭哲瑋、王堡境固辯稱：其對於被告曹誠係違法從事廢

棄物之貯存、清除、處理業務一節並不知情云云。惟查，被

告郭哲瑋係聯繫被告邱鴻全及潘信宏至彰化縣台61線路旁某

處，裝載本件事業廢棄物，而被告王堡境係於彰化縣台61線

路旁某處，裝載本件事業廢棄物，衡諸上開地點既非資源回

收廠，亦非工廠廠房，難認被告郭哲瑋、王堡境對其所載運

之事業廢棄物有合理信任其為合法清運之可能。況高雄高分

院109年度原上訴字第52號刑事判決亦稱：被告郭哲瑋並曾

向其姊郭玫君稱「現在做合法的最好，安全啊，你如果做沒

單的，就會有刑責上的問題」、「我有單、無單都做」、

「合法掩護非法，基本上都是這樣」、「我要教他們閃刑

責」等語，復曾交代潘信宏稱「絕對不能說它是垃圾」等

語」，足認被告被告郭哲瑋明知其聯繫司機載運之物均為廢

棄物之事實，應可認定。此外，被告郭哲瑋、王堡境已經高

雄分院及本院刑事庭分別判處有期徒刑8年及6月，足認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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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哲瑋、王堡境上開抗辯，應無可採。又被告黃富田、謝明

典雖辯稱：其等僅係出車作工，對於曹誠違法從事廢棄物之

貯存、清除、處理業務一節並不知情云云。然由卷內系爭廠

房內堆積的廢棄物觀之（見本院卷二第211頁至第278頁），

被告黃富田、謝明典操作挖土機於系爭廠房收集、堆置廢塑

膠等廢棄物時，應知悉被告郭哲瑋等4人載運至系爭廠房傾

倒、堆置之廢棄物，是毫無回收再利用之廢棄物，且系爭廠

房內並無任何回收或再生設備，可供處理廢棄物，足認其2

人知悉所收集、堆置之物是事業廢棄物，亦知系爭廠房並非

供廢棄物處理之工廠等事實，應可認定。據此，被告黃富

田、謝明典2人本應注意系爭廠房並非廢棄物收集及貯存之

處所，且其2人係職業挖土機之操作員，亦有能力能注上開

事實，竟疏未注意，而在現場收集、堆置廢棄物，其2人顯

有過失，應可認定，所辯尚不足採信。

　㈢次按「所謂共同侵權行為，係指數人共同不法對於同一之損

害，與以條件或原因之行為。加害人於共同侵害權利之目的

範圍內，各自分擔實行行為之一部，而互相利用他人之行

為，以達其目的者，仍不失為共同侵權行為人，而應對於全

部所發生之結果，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按民事上共

同侵權行為與刑事上之共同正犯，其構成要件並不完全相

同，數人因故意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苟各行為人之行為，

均為其所生損害之共同原因，即所謂行為關連共同,亦足成

立共同侵權行為。」（最高法院78年度台上字第2479號及81

年度台上字第91號判決要旨參照）。本件系爭廠房所在之土

地係原告所有，其所有土地遭被告傾倒、收集、堆置、貯存

廢棄物，妨害其所有權之使用、收益。又被告對於妨害原告

所有權之使用、收益均有先後加功之效用，其等行為與原告

所生損害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且均為損害之共同原因，是被

告行為具有關連共同，應成立共同侵權行為。至於原告所受

之損害，業據其提出清理廢棄物費用明細表、過磅單、統一

發票、收據等在卷可證（見本院卷一第63至143頁)，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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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事實，應可認定。　　　

五、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

項及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其144萬5,986元，及自

民事補正狀繕本送達最後一位被告之翌日(即109年5月29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

由，應予准許。又原告及被告郭哲瑋、王堡境、黃富田、謝

明典等4人各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

行，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併准許

之。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

第1項前段、第85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簡光昌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

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鍾思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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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9年度原訴字第7號
原      告  正嚴機器廠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鄭張坐  
訴訟代理人  蔡將葳律師
            鄭敏娟  


            鄭敏惠  
被      告  郭哲瑋  
            黃富田  
            謝明典  
            王堡境  
            葉家銘  


            邱鴻全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144萬5,986元，及自109年5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
三、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48萬2,000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郭哲瑋、王堡境、黃富田、謝明典如以新臺幣144萬5,986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前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聲明承受訴訟，應提出書狀於受訴法院，由法院送達於他造，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76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正嚴機器廠有限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原係鄭國在，嗣於本院審理中變更為鄭張坐，經其於113年8月7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聲明承受訴訟狀及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附卷可證（見本院卷三第217至224頁），經核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其新臺幣(下同)158萬8,02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訴狀送達後，改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其144萬5,986元，及自109年3月31日原告民事補正狀繕本送達最後一位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三第259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上揭法條規定，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三、被告經合法通知，均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伊公司以其所有坐落屏東縣○○市○○段000地號土地及其地上同段126建號加強磚造1層建物（下稱系爭廠房），與被告曹誠(已經和解)簽立租賃契約，租賃期間自106年12月25日起至108年12月24日止。詎曹誠明知未向主管機關合法請領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依法不得從事廢棄物之貯存、清除、處理業務，竟自107年1月3日起，至107年1月6日間，以系爭廠房供被告郭哲瑋、王堡境、葉家銘及邱鴻全（下稱郭哲瑋等4人）傾倒、堆置事業廢棄物，並由被告黃富田、謝明典駕駛挖土機於現場收集、堆置廢棄物。又被告郭哲瑋等4人明知從事廢棄物清除業務，應向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機構許可文件，始得受託清除廢棄物業務，竟與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之某成年男子共同基於非法清除廢棄物之犯意聯絡，由被告郭哲瑋等4人分別以拖板車及大貨車，前往彰化縣台61線路旁某處，將含塑膠粉碎料等一般事業廢棄物裝載於車上後，再將前開廢棄物載運至系爭廠房堆置，堆置數量高達433.08公噸。而被告黃富田、謝明典亦未取得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竟分別於107年1月5、6日至系爭廠房駕駛挖土機將上開廢棄物收集、堆置，而為清除廢棄物之行為。綜上，被告上開行為致伊公司為清理廢棄物而受有158萬8,027元之損害，扣除曹誠、黃秋玉、潘羿麟、潘羿睿《上3人為被告潘信宏(已於112年11月5日死亡)之承受訴訟人》已給付和解金共14萬2,041元，尚有144萬5,986元之損害，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第185條規定提起本訴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44萬5,986元，及自民事補正狀繕本送達最後一位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方面：　
　㈠被告郭哲瑋、王堡境陳稱：伊僅係貨運司機，係因長期配合之無線電叫車載貨，才載貨至系爭廠房，對於曹誠係違法從事廢棄物之貯存、清除、處理業務一節並不知情等語置辯，並聲明：1.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2.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被告黃富田、謝明典陳稱：伊僅係因他人叫車而出車作工，對於曹誠係違法從事廢棄物之貯存、清除、處理業務一節並不知情等語置辯，並聲明：1.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2.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㈢被告葉家銘、邱鴻全均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且均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人。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及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系爭廠房處置計劃書、廢棄物代清運合約書及現場照片（見本院卷一第39至44、47至55頁、卷二第211至278頁）。被告王堡境、葉家銘因共同犯非法清除廢棄物罪，經本院刑事庭以108年度原訴字第51號，各判處有期徒刑6月；被告郭哲瑋、邱鴻全因犯非法清除廢棄物罪，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下稱高雄高分院）刑事庭以109年度原上訴字第52號，分別判處有期徒刑8年及1年4月，有上開刑事判決在卷足憑，並經本院調卷查明無訛。又被告邱鴻全對於原告主張之事實，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加以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前段準用同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視同自認，則原告主張之事實，自堪信為實在。
　㈡被告郭哲瑋、王堡境固辯稱：其對於被告曹誠係違法從事廢棄物之貯存、清除、處理業務一節並不知情云云。惟查，被告郭哲瑋係聯繫被告邱鴻全及潘信宏至彰化縣台61線路旁某處，裝載本件事業廢棄物，而被告王堡境係於彰化縣台61線路旁某處，裝載本件事業廢棄物，衡諸上開地點既非資源回收廠，亦非工廠廠房，難認被告郭哲瑋、王堡境對其所載運之事業廢棄物有合理信任其為合法清運之可能。況高雄高分院109年度原上訴字第52號刑事判決亦稱：被告郭哲瑋並曾向其姊郭玫君稱「現在做合法的最好，安全啊，你如果做沒單的，就會有刑責上的問題」、「我有單、無單都做」、「合法掩護非法，基本上都是這樣」、「我要教他們閃刑責」等語，復曾交代潘信宏稱「絕對不能說它是垃圾」等語」，足認被告被告郭哲瑋明知其聯繫司機載運之物均為廢棄物之事實，應可認定。此外，被告郭哲瑋、王堡境已經高雄分院及本院刑事庭分別判處有期徒刑8年及6月，足認被告郭哲瑋、王堡境上開抗辯，應無可採。又被告黃富田、謝明典雖辯稱：其等僅係出車作工，對於曹誠違法從事廢棄物之貯存、清除、處理業務一節並不知情云云。然由卷內系爭廠房內堆積的廢棄物觀之（見本院卷二第211頁至第278頁），被告黃富田、謝明典操作挖土機於系爭廠房收集、堆置廢塑膠等廢棄物時，應知悉被告郭哲瑋等4人載運至系爭廠房傾倒、堆置之廢棄物，是毫無回收再利用之廢棄物，且系爭廠房內並無任何回收或再生設備，可供處理廢棄物，足認其2人知悉所收集、堆置之物是事業廢棄物，亦知系爭廠房並非供廢棄物處理之工廠等事實，應可認定。據此，被告黃富田、謝明典2人本應注意系爭廠房並非廢棄物收集及貯存之處所，且其2人係職業挖土機之操作員，亦有能力能注上開事實，竟疏未注意，而在現場收集、堆置廢棄物，其2人顯有過失，應可認定，所辯尚不足採信。
　㈢次按「所謂共同侵權行為，係指數人共同不法對於同一之損 害，與以條件或原因之行為。加害人於共同侵害權利之目的範圍內，各自分擔實行行為之一部，而互相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目的者，仍不失為共同侵權行為人，而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按民事上共同侵權行為與刑事上之共同正犯，其構成要件並不完全相同，數人因故意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苟各行為人之行為，均為其所生損害之共同原因，即所謂行為關連共同,亦足成立共同侵權行為。」（最高法院78年度台上字第2479號及81年度台上字第91號判決要旨參照）。本件系爭廠房所在之土地係原告所有，其所有土地遭被告傾倒、收集、堆置、貯存廢棄物，妨害其所有權之使用、收益。又被告對於妨害原告所有權之使用、收益均有先後加功之效用，其等行為與原告所生損害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且均為損害之共同原因，是被告行為具有關連共同，應成立共同侵權行為。至於原告所受之損害，業據其提出清理廢棄物費用明細表、過磅單、統一發票、收據等在卷可證（見本院卷一第63至143頁)，此部分之事實，應可認定。　　　
五、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其144萬5,986元，及自民事補正狀繕本送達最後一位被告之翌日(即109年5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原告及被告郭哲瑋、王堡境、黃富田、謝明典等4人各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併准許之。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85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簡光昌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鍾思賢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9年度原訴字第7號
原      告  正嚴機器廠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鄭張坐  
訴訟代理人  蔡將葳律師
            鄭敏娟  

            鄭敏惠  
被      告  郭哲瑋  
            黃富田  
            謝明典  
            王堡境  
            葉家銘  

            邱鴻全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9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144萬5,986元，及自109年5月29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
三、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48萬2,000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但被告郭哲瑋、王堡境、黃富田、謝明典如以新臺幣144萬5
    ,986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
    ，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
    訟以前當然停止。前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
    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聲明承受訴訟
    ，應提出書狀於受訴法院，由法院送達於他造，民事訴訟法
    第170條、第175條、第176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正嚴
    機器廠有限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原係鄭國在，嗣於本院審理中
    變更為鄭張坐，經其於113年8月7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
    聲明承受訴訟狀及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附卷可證（見本
    院卷三第217至224頁），經核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
    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
    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請求被告連帶給付
    其新臺幣(下同)158萬8,02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訴狀送達後，
    改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其144萬5,986元，及自109年3月31日原
    告民事補正狀繕本送達最後一位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三第259頁)。核屬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上揭法條規定，於法並無不
    合，應予准許。　
三、被告經合法通知，均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
    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
    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伊公司以其所有坐落屏東縣○○市○○段000地號土地及其地上
    同段126建號加強磚造1層建物（下稱系爭廠房），與被告曹
    誠(已經和解)簽立租賃契約，租賃期間自106年12月25日起
    至108年12月24日止。詎曹誠明知未向主管機關合法請領廢
    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依法不得從事廢棄物之貯存、清
    除、處理業務，竟自107年1月3日起，至107年1月6日間，以
    系爭廠房供被告郭哲瑋、王堡境、葉家銘及邱鴻全（下稱郭
    哲瑋等4人）傾倒、堆置事業廢棄物，並由被告黃富田、謝
    明典駕駛挖土機於現場收集、堆置廢棄物。又被告郭哲瑋等
    4人明知從事廢棄物清除業務，應向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
    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機構許可文件，始
    得受託清除廢棄物業務，竟與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之某成年
    男子共同基於非法清除廢棄物之犯意聯絡，由被告郭哲瑋等
    4人分別以拖板車及大貨車，前往彰化縣台61線路旁某處，
    將含塑膠粉碎料等一般事業廢棄物裝載於車上後，再將前開
    廢棄物載運至系爭廠房堆置，堆置數量高達433.08公噸。而
    被告黃富田、謝明典亦未取得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竟分別
    於107年1月5、6日至系爭廠房駕駛挖土機將上開廢棄物收集
    、堆置，而為清除廢棄物之行為。綜上，被告上開行為致伊
    公司為清理廢棄物而受有158萬8,027元之損害，扣除曹誠、
    黃秋玉、潘羿麟、潘羿睿《上3人為被告潘信宏(已於112年11
    月5日死亡)之承受訴訟人》已給付和解金共14萬2,041元，尚
    有144萬5,986元之損害，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第18
    5條規定提起本訴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44
    萬5,986元，及自民事補正狀繕本送達最後一位被告之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方面：　
　㈠被告郭哲瑋、王堡境陳稱：伊僅係貨運司機，係因長期配合
    之無線電叫車載貨，才載貨至系爭廠房，對於曹誠係違法從
    事廢棄物之貯存、清除、處理業務一節並不知情等語置辯，
    並聲明：1.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2.如受不利判
    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被告黃富田、謝明典陳稱：伊僅係因他人叫車而出車作工，
    對於曹誠係違法從事廢棄物之貯存、清除、處理業務一節並
    不知情等語置辯，並聲明：1.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
    回。2.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
  ㈢被告葉家銘、邱鴻全均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且均未
    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
    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人。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
    、第185條第1項前段及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
    告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系爭廠房處置計劃書、廢棄物代
    清運合約書及現場照片（見本院卷一第39至44、47至55頁、
    卷二第211至278頁）。被告王堡境、葉家銘因共同犯非法清
    除廢棄物罪，經本院刑事庭以108年度原訴字第51號，各判
    處有期徒刑6月；被告郭哲瑋、邱鴻全因犯非法清除廢棄物
    罪，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下稱高雄高分院）刑事庭以
    109年度原上訴字第52號，分別判處有期徒刑8年及1年4月，
    有上開刑事判決在卷足憑，並經本院調卷查明無訛。又被告
    邱鴻全對於原告主張之事實，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
    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加以爭執，依
    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前段準用同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
    視同自認，則原告主張之事實，自堪信為實在。
　㈡被告郭哲瑋、王堡境固辯稱：其對於被告曹誠係違法從事廢
    棄物之貯存、清除、處理業務一節並不知情云云。惟查，被
    告郭哲瑋係聯繫被告邱鴻全及潘信宏至彰化縣台61線路旁某
    處，裝載本件事業廢棄物，而被告王堡境係於彰化縣台61線
    路旁某處，裝載本件事業廢棄物，衡諸上開地點既非資源回
    收廠，亦非工廠廠房，難認被告郭哲瑋、王堡境對其所載運
    之事業廢棄物有合理信任其為合法清運之可能。況高雄高分
    院109年度原上訴字第52號刑事判決亦稱：被告郭哲瑋並曾
    向其姊郭玫君稱「現在做合法的最好，安全啊，你如果做沒
    單的，就會有刑責上的問題」、「我有單、無單都做」、「
    合法掩護非法，基本上都是這樣」、「我要教他們閃刑責」
    等語，復曾交代潘信宏稱「絕對不能說它是垃圾」等語」，
    足認被告被告郭哲瑋明知其聯繫司機載運之物均為廢棄物之
    事實，應可認定。此外，被告郭哲瑋、王堡境已經高雄分院
    及本院刑事庭分別判處有期徒刑8年及6月，足認被告郭哲瑋
    、王堡境上開抗辯，應無可採。又被告黃富田、謝明典雖辯
    稱：其等僅係出車作工，對於曹誠違法從事廢棄物之貯存、
    清除、處理業務一節並不知情云云。然由卷內系爭廠房內堆
    積的廢棄物觀之（見本院卷二第211頁至第278頁），被告黃
    富田、謝明典操作挖土機於系爭廠房收集、堆置廢塑膠等廢
    棄物時，應知悉被告郭哲瑋等4人載運至系爭廠房傾倒、堆
    置之廢棄物，是毫無回收再利用之廢棄物，且系爭廠房內並
    無任何回收或再生設備，可供處理廢棄物，足認其2人知悉
    所收集、堆置之物是事業廢棄物，亦知系爭廠房並非供廢棄
    物處理之工廠等事實，應可認定。據此，被告黃富田、謝明
    典2人本應注意系爭廠房並非廢棄物收集及貯存之處所，且
    其2人係職業挖土機之操作員，亦有能力能注上開事實，竟
    疏未注意，而在現場收集、堆置廢棄物，其2人顯有過失，
    應可認定，所辯尚不足採信。
　㈢次按「所謂共同侵權行為，係指數人共同不法對於同一之損 
    害，與以條件或原因之行為。加害人於共同侵害權利之目的
    範圍內，各自分擔實行行為之一部，而互相利用他人之行為
    ，以達其目的者，仍不失為共同侵權行為人，而應對於全部
    所發生之結果，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按民事上共同
    侵權行為與刑事上之共同正犯，其構成要件並不完全相同，
    數人因故意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苟各行為人之行為，均為
    其所生損害之共同原因，即所謂行為關連共同,亦足成立共
    同侵權行為。」（最高法院78年度台上字第2479號及81年度
    台上字第91號判決要旨參照）。本件系爭廠房所在之土地係
    原告所有，其所有土地遭被告傾倒、收集、堆置、貯存廢棄
    物，妨害其所有權之使用、收益。又被告對於妨害原告所有
    權之使用、收益均有先後加功之效用，其等行為與原告所生
    損害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且均為損害之共同原因，是被告行
    為具有關連共同，應成立共同侵權行為。至於原告所受之損
    害，業據其提出清理廢棄物費用明細表、過磅單、統一發票
    、收據等在卷可證（見本院卷一第63至143頁)，此部分之事
    實，應可認定。　　　
五、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
    項及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其144萬5,986元，及自
    民事補正狀繕本送達最後一位被告之翌日(即109年5月29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
    ，應予准許。又原告及被告郭哲瑋、王堡境、黃富田、謝明
    典等4人各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
    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併准許之。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
    第1項前段、第85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簡光昌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
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鍾思賢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9年度原訴字第7號
原      告  正嚴機器廠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鄭張坐  
訴訟代理人  蔡將葳律師
            鄭敏娟  

            鄭敏惠  
被      告  郭哲瑋  
            黃富田  
            謝明典  
            王堡境  
            葉家銘  

            邱鴻全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144萬5,986元，及自109年5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
三、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48萬2,000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郭哲瑋、王堡境、黃富田、謝明典如以新臺幣144萬5,986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前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聲明承受訴訟，應提出書狀於受訴法院，由法院送達於他造，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76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正嚴機器廠有限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原係鄭國在，嗣於本院審理中變更為鄭張坐，經其於113年8月7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聲明承受訴訟狀及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附卷可證（見本院卷三第217至224頁），經核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其新臺幣(下同)158萬8,02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訴狀送達後，改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其144萬5,986元，及自109年3月31日原告民事補正狀繕本送達最後一位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三第259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上揭法條規定，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三、被告經合法通知，均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伊公司以其所有坐落屏東縣○○市○○段000地號土地及其地上同段126建號加強磚造1層建物（下稱系爭廠房），與被告曹誠(已經和解)簽立租賃契約，租賃期間自106年12月25日起至108年12月24日止。詎曹誠明知未向主管機關合法請領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依法不得從事廢棄物之貯存、清除、處理業務，竟自107年1月3日起，至107年1月6日間，以系爭廠房供被告郭哲瑋、王堡境、葉家銘及邱鴻全（下稱郭哲瑋等4人）傾倒、堆置事業廢棄物，並由被告黃富田、謝明典駕駛挖土機於現場收集、堆置廢棄物。又被告郭哲瑋等4人明知從事廢棄物清除業務，應向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機構許可文件，始得受託清除廢棄物業務，竟與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之某成年男子共同基於非法清除廢棄物之犯意聯絡，由被告郭哲瑋等4人分別以拖板車及大貨車，前往彰化縣台61線路旁某處，將含塑膠粉碎料等一般事業廢棄物裝載於車上後，再將前開廢棄物載運至系爭廠房堆置，堆置數量高達433.08公噸。而被告黃富田、謝明典亦未取得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竟分別於107年1月5、6日至系爭廠房駕駛挖土機將上開廢棄物收集、堆置，而為清除廢棄物之行為。綜上，被告上開行為致伊公司為清理廢棄物而受有158萬8,027元之損害，扣除曹誠、黃秋玉、潘羿麟、潘羿睿《上3人為被告潘信宏(已於112年11月5日死亡)之承受訴訟人》已給付和解金共14萬2,041元，尚有144萬5,986元之損害，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第185條規定提起本訴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44萬5,986元，及自民事補正狀繕本送達最後一位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方面：　
　㈠被告郭哲瑋、王堡境陳稱：伊僅係貨運司機，係因長期配合之無線電叫車載貨，才載貨至系爭廠房，對於曹誠係違法從事廢棄物之貯存、清除、處理業務一節並不知情等語置辯，並聲明：1.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2.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被告黃富田、謝明典陳稱：伊僅係因他人叫車而出車作工，對於曹誠係違法從事廢棄物之貯存、清除、處理業務一節並不知情等語置辯，並聲明：1.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2.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㈢被告葉家銘、邱鴻全均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且均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人。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及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系爭廠房處置計劃書、廢棄物代清運合約書及現場照片（見本院卷一第39至44、47至55頁、卷二第211至278頁）。被告王堡境、葉家銘因共同犯非法清除廢棄物罪，經本院刑事庭以108年度原訴字第51號，各判處有期徒刑6月；被告郭哲瑋、邱鴻全因犯非法清除廢棄物罪，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下稱高雄高分院）刑事庭以109年度原上訴字第52號，分別判處有期徒刑8年及1年4月，有上開刑事判決在卷足憑，並經本院調卷查明無訛。又被告邱鴻全對於原告主張之事實，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加以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前段準用同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視同自認，則原告主張之事實，自堪信為實在。
　㈡被告郭哲瑋、王堡境固辯稱：其對於被告曹誠係違法從事廢棄物之貯存、清除、處理業務一節並不知情云云。惟查，被告郭哲瑋係聯繫被告邱鴻全及潘信宏至彰化縣台61線路旁某處，裝載本件事業廢棄物，而被告王堡境係於彰化縣台61線路旁某處，裝載本件事業廢棄物，衡諸上開地點既非資源回收廠，亦非工廠廠房，難認被告郭哲瑋、王堡境對其所載運之事業廢棄物有合理信任其為合法清運之可能。況高雄高分院109年度原上訴字第52號刑事判決亦稱：被告郭哲瑋並曾向其姊郭玫君稱「現在做合法的最好，安全啊，你如果做沒單的，就會有刑責上的問題」、「我有單、無單都做」、「合法掩護非法，基本上都是這樣」、「我要教他們閃刑責」等語，復曾交代潘信宏稱「絕對不能說它是垃圾」等語」，足認被告被告郭哲瑋明知其聯繫司機載運之物均為廢棄物之事實，應可認定。此外，被告郭哲瑋、王堡境已經高雄分院及本院刑事庭分別判處有期徒刑8年及6月，足認被告郭哲瑋、王堡境上開抗辯，應無可採。又被告黃富田、謝明典雖辯稱：其等僅係出車作工，對於曹誠違法從事廢棄物之貯存、清除、處理業務一節並不知情云云。然由卷內系爭廠房內堆積的廢棄物觀之（見本院卷二第211頁至第278頁），被告黃富田、謝明典操作挖土機於系爭廠房收集、堆置廢塑膠等廢棄物時，應知悉被告郭哲瑋等4人載運至系爭廠房傾倒、堆置之廢棄物，是毫無回收再利用之廢棄物，且系爭廠房內並無任何回收或再生設備，可供處理廢棄物，足認其2人知悉所收集、堆置之物是事業廢棄物，亦知系爭廠房並非供廢棄物處理之工廠等事實，應可認定。據此，被告黃富田、謝明典2人本應注意系爭廠房並非廢棄物收集及貯存之處所，且其2人係職業挖土機之操作員，亦有能力能注上開事實，竟疏未注意，而在現場收集、堆置廢棄物，其2人顯有過失，應可認定，所辯尚不足採信。
　㈢次按「所謂共同侵權行為，係指數人共同不法對於同一之損 害，與以條件或原因之行為。加害人於共同侵害權利之目的範圍內，各自分擔實行行為之一部，而互相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目的者，仍不失為共同侵權行為人，而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按民事上共同侵權行為與刑事上之共同正犯，其構成要件並不完全相同，數人因故意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苟各行為人之行為，均為其所生損害之共同原因，即所謂行為關連共同,亦足成立共同侵權行為。」（最高法院78年度台上字第2479號及81年度台上字第91號判決要旨參照）。本件系爭廠房所在之土地係原告所有，其所有土地遭被告傾倒、收集、堆置、貯存廢棄物，妨害其所有權之使用、收益。又被告對於妨害原告所有權之使用、收益均有先後加功之效用，其等行為與原告所生損害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且均為損害之共同原因，是被告行為具有關連共同，應成立共同侵權行為。至於原告所受之損害，業據其提出清理廢棄物費用明細表、過磅單、統一發票、收據等在卷可證（見本院卷一第63至143頁)，此部分之事實，應可認定。　　　
五、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其144萬5,986元，及自民事補正狀繕本送達最後一位被告之翌日(即109年5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原告及被告郭哲瑋、王堡境、黃富田、謝明典等4人各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併准許之。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85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簡光昌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鍾思賢


